
询比价函

因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广州南沙区域项目经理部施工需要，中国

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轨道工程公司（以下简称 “询价人”）拟对广州南

沙区域项目经理部 2024-2026 年南沙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运维服务项目（询价编号：

POWERCHINA-0114029-240197）进行公开询比价采购，现征集合格的报价人对该项目

进行网上报价。

1.1 采购方式和原则

1.1.1 采购方式：本采购项目采用公开询比价方式。

1.1.2 采购原则：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择优选定中

标人。

1.1.3 询比价结果公示后，由实际使用单位与中标人签订采购合同，并支付

材料款。

1.2 资金来源

该项目资金来源为政府出资，出资比例为 100% 。

1.3 询价范围、交货期、交货地点

1.3.1 拟采购配件名称、规格、数量明细表：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及参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吸污净化车 10-15m³/h 辆 1

合计 1

（1）最终结算量为根据工程需要经验收合格的产品为准,具体供应规格以现

场需求为准。

（2）供货时间：中标人收到订单后 30 日内在采购人现场工地交货。

（3）报价人应充分考虑和了解施工地点的地理位置和运输条件，选择合适

有效的运输和货物交付方式，制定保证所供产品按时、按量供应的具体措施。以

上设备双方签订固定单价合同，合同执行期间不进行单价调整。

1.3.2 交货地点及交货方式：2024-2026 年南沙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运维服

务项目项目部。

1.3.3 产品技术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技术参数 备注



1 外形尺寸
高度≤3500 mm、宽度≤2400 mm、

长度≤7600 mm

以中国汽车网公告

参数为准），需提

供相关网页截图。

2 底盘 国家标准二类底盘
福田、五十铃、江

淮等或更优

3 发动机 康明斯、潍柴、玉柴、五十铃、东风或更优

4 设备噪音 静音型静音型，工作时噪音≤90 分贝

5 可外接市电
三相电（厂区进线为 380V 三相进线），标

配电源线≥50m

6 处理量 10-15m³/h
7 处理后污泥含水率 ≤80%

8
污水罐实际储存装

载污水容积
≥1.5 m³

9 出水水质
不高于原进水指标，清澈透亮,检测总磷含

量为 0。

10 控制系统

主要元器件采用国产一线品牌。具有数控触

摸屏，含盖手自控制功能，具有控制画面监

控功能和远程手机数控功能；

11 疏通系统
疏通独立清水箱容积：≧1.0m³170L/min 的
流量，压力≥24Mpa，水管长度≥60 米

12 车厢底板（*） 304 不锈钢材质

13
车底盘发动机排放

标准
GB3847-2005,GB17691-2018 国Ⅵ（国六）

14 固废分离装置 /

15 脱水方式 平板式/叠螺式

14 其他
随车必须包含配套管道、随车工具等，以满

足吸污净化车能正常运营使用条件。

1.3.4 产品质量及售后服务

1.3.4.1 吸污净化车（含装配的设备）的生产、加工、组装应符合国家的相

关质量要求及标准；

1.3.4.2 设备进场验收质量不合格的，报价人须立即更换合格产品。

1.3.4.3 质保期内，设备本身的质量问题，报价人应在 24 小时内派人到现

场检修，并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费用与损失。

1.3.5 付款方式及结算：

1.3.5.1 预付款：本次采购项目不设预付款。

1.3.5.2：货款支付：设备到场并安装调试完毕后支付 60%，正常运行六个

月且无质量问题后支付 35%，剩余 5%作为质保金，质保期 2 年，在质保期满 30

天内，扣除因质量问题而发生的保修费用后一次性支付。

1.3.5.3 暂扣金额：合同金额的 5％作为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经使用方确

认后无息支付。



1.3.5.4 支付方式：转账支付，若甲方采用非现金方式支付，包括但不限于

承兑汇票、供应链金融、电建融信等，贴息费用均由报价人承担。

1.3.5.5 结算：银行转账，结算单价为固定结算价，合同执行期间不予调整。

1.3.5.6 延期支付：如发生纠纷，则延后至纠纷最终解决后 30 天内付清，

但因甲方原因发生纠纷除外。

1.4、设备验收及使用培训：

1.4.1、进场设备验收：

1）设备交验前油箱应满油，并配备正常运行一天所需的药剂，用于设备进

场试运行。且设备相关的送货单、车辆临牌、合格证、材质报告、检测报告、使

用寿命书、售后服务承诺书等资料齐全。

2）设备运输至甲方指定地点后，双方在 8小时内对品种、型号、规格、数

量、功能、配置及相关资料进行验收；如品种、型号、规格、数量等不符合规定

和合同约定的，甲方在验收完毕后的 2日内向报价人提出异议和处理意见。对货

物质量的异议不受时间限制，随时发现可以随时提出异议。报价人在收到甲方异

议后，应在 1日内负责处理；如果报价人逾期不予处理或收到异议通知后置之不

理的，视为同意甲方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意见，甲方有权将收到的货物自行处理，

因此发生的费用和损失由报价人承担。

2）报价人应按约定进行供货，如中标人供应设备不满足合同约定或者中标

人设备检测不合格，询价人有权拒收该批设备，且中标人应立即组织进行更换合

格产品，所发生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并承担由于中标人延迟供货给询价人

造成损失。

3）甲方对货物的验收，并不视为免除报价人对产品质量和技术应负的责任。

4）本合同约定货物的质保期为 24 月，自设备验收通过并移交甲方之日起。

如果报价人对货物有另外承诺的质保期且与本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双方同意以期

限较长的为准。

1.4.2、质保期

质保期 2年，质保期期间报价人必须保证设备各项功能正常使用。

1.4.3、人员培训

报价人须培训指导甲方学会车辆及车辆设备的使用。

1.5 报价人资格条件



本次询价报价人须具备的资格要求为：

（1）报价人为生产厂家的，必须是在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具有有效期内

的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和安全体系认证证

书;为响应国家“一车一证一票制”，生产厂家具有自有汽车公告、自有汽车改

装资质，上装设备与汽车公告为同一厂家所出。

（2）报价人为代理商的，必须是在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必须具有生产厂

家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代理书，其代理的生产厂家须满足第 1条生产厂家资格条件

的要求。

（3）报价人应具有类似工程吸污净化车的供货业绩，在近三年内的供货合

同不少于 3个（附合同扫描件或中标通知书）。

（4）报价人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

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5）其它要求：本次竞标不接受联合体竞标。

（6）报价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禁止投标的情形，竞标响应人须提供竞标响应人及其法定代

表 人 自 递 交 竞 标 响 应 文 件 之 日 起 前 2 年 内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wenshu.court.gov.cn）诉讼及仲裁的查询结果。竞标响应人须提供“信

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查询结果截图。

本项目不接受（2021 年至今）在“中国电建设备物资集中采购平台”（以下简

称“集采平台”）被中国电建成员企业、水电十四局列入黑名单的供应商。

1.6 询比价函的获取

1.6.1 凡满足本公告规定的报价人资格要求且有意参与的报价人，请于 2024

年 10 月 11 日 10:00 时（北京时间）前在中国电建集中采购电子商务平台

（http://ec.powerchina.cn）上报名参与本次询价。

1.6.2 通过资格初审的报价人可在中国电建集中采购电子商务平台自行下

载询比价函（电子版）及上传对应报价单。报价截止时间为：2024 年 10 月 12

日 10:00 时（北京时间）。

1.5.3 因集采平台系统流程设置原因，在报名审核通过后，递交报价文件前，

报价人必须在中电建集中采购电子平台（http://ec.powerchina.cn）向中国

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申报合格供应商资格（无审查费用），成为合



格供应商后方能进行上传报价文件。因报价人自身原因导致合格供应商资格未

能申报成功，造成报价文件无法上传和参与报价的，由报价人承担其全部后果。

1.7 询比价函的售价

本次询比价函（电子版）无偿提供。

1.8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 次 询 价 公 告 同 时 在 中 国 电 建 设 备 配 件 集 中 采 购 平 台

（ https://ec.powerchina.cn ） 和 中 国 电 建 招 标 与 采 购 网

（http://bid.powerchina.cn)上发布。

1.9 联系方式

询 价 人：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轨道工程公司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凉亭中路 673 号水电十四局电建科研大厦

邮 编：650041

联 系 人：杨瑗

电 话：13678738728

电子邮箱：1261741423@qq.com；

使 用 人：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中电建十四局城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广州南沙区域项目经理部

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广东医谷 8栋 14 楼

邮 编：860100

联 系 人：肖博

电 话：18181401000

电子邮箱：710651593@qq.com

1.10 监督机构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轨道工程公司纪委办公室

监督电话：0871-63409513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

公司

轨道工程公司

（电子签章）

2024 年 0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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